
上海商标申请注册代理

产品名称 上海商标申请注册代理

公司名称 上海登尼特企业登记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办理机构:上海登尼特
办理时间:立即办理
办理条件:电话微信咨询

公司地址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上海市浦东南路855号世界广
场15楼F座

联系电话 18101649652 13916852981

产品详情

国内的申请人办理各种商标注册事宜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到商标局办理；二是委托国家认可的商标代
理机构代理。两种途径的主要区别是发生联系的方式不同和提交的书件稍有差别。在发生联系的方式方
面，直接到商标局办理的，在办理过程中申请人与商标局直接发生联系；委托商标代理机构办理的，在
办理过程中申请人通过商标代理机构与商标局发生联系，而不直接与商标局发生联系。在提交的书件方
面，直接到商标局办理的，申请人除应提交的其他书件外，应提交经办人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商
标代理机构办理的，申请人除应提交的其他书件外，应提交委托商标代理机构办理商标注册事宜的授权
委托书。国内的申请人直接办理商标注册事宜的，应到商标局的商标注册大厅办理。

 

一、上海商标注册申请前的查询

注意事项

1、《商标查询单》所提供的查询报告，不含未录入数据库的在先商标权利信息；不含《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标法》第九、十、十一、十二条所规定的内容。

2、《商标查询单》所提供的信息以计算机存储数据为依据。需要进一步了解查询结果的详细资料，请依
据查询报告查阅《商标公告》。

3、《商标查询单》在规定期限内回复。如遇节假日，回复的期限顺延；如遇不可抗拒的突发客观事件（
如计算机备份、计算机故障、计算机病毒日、停电等），自恢复正常工作之日起顺延期限。

4、特别需要注意：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是否违背《商标法》第九、十、十一、十二条的禁
用条款等驳回事由，也需申请人自行判断。因此，商标注册申请前查询具有自愿性，是否申请查询完全
由商标注册申请人自行决定；具有有偿性，必须按照规定缴纳查询费；具有参考性，查询结果仅供参考



，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商标注册的法律依据。

二、如何申请注册上海商品商标或服务商标

申请前的查询（非必须程序）

一件商标从申请到核准注册大约需要1年半时间。如果上海商标注册申请被驳回，一方面损失商标注册费
，另一方面重新申请注册上海商标还需要大约1年半时间，而且再次申请能否被核准注册仍然处于未知状
态。因此，申请人在申请注册上海商标前zui好进行商标查询，了解在先权利情况，根据查询结果作出判
断后再提交申请书。委托商标代理机构办理商标注册申请的，由商标代理机构负责查询。（详见“商标
注册申请前的查询”）

三、上海商标注册申请补正程序（非必经程序）

（一）简要说明

1、直接到上海商标注册大厅办理上海商标注册申请的，如申请手续基本齐备或申请书件基本符合规定，
但是需要补正的，商标局书面通知申请人予以补正。申请人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按指定内容补
正后交回商标局。期满未补正的，视为放弃该申请。

2、委托商标代理机构办理上海商标注册申请的，如申请手续基本齐备或申请书件基本符合规定，但是需
要补正的，商标局书面通知该商标代理机构予以补正。上海商标代理机构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
按指定内容补正后交回商标局。期满未补正的，视为放弃该申请。

（二）注意事项

1、申请人按照要求对不规范或不具体的商品或服务项目进行补正时，可以修正或删除。修正时仍应按照
《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填写规范名称，但不得扩大商品或服务范围。

2、因商标图样不清或应填写商标说明而发回的补正，申请人应按商标局的要求补正，不得对商标做任何
实质性的更改，否则视为无效。

3、申请人按照补正要求修改后，应加盖申请人公章。如申请人是自然人，应由本人签名。如果是委托上
海商标代理机构办理的商标注册申请，应加盖商标代理机构的公章。

四、上海商标注册申请的部分驳回程序（非必经程序）

（一）简要说明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商标局对受理的商标注册申请，对在部分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
注册申请符合规定的，予以初步审定，并予以公告；对在部分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不符合规
定的，予以驳回在部分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商标局对在部分
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予以初步审定的，申请人可以在异议期满之日前，申请放弃在该部分指
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申请放弃在该部分指定商品上使用商标的注册申请的，商标局则撤回原
初步审定，终止审查程序，并重新公告。因此，该程序并不是商标实质审查的必经程序。

（二）办理

《商标注册部分驳回通知书》由商标局统一编号打印后，以挂号信函的方式直接寄给申请人。通过商标



代理机构代理的，则寄给该商标代理机构（自取的除外）。

《商标注册部分驳回通知书》因故未能寄达申请人或商标代理机构且被邮局退回的，商标局将在《商标
公告》上刊登《商标注册部分驳回通知书》送达公告，自公告之日起20日内视为送达。送达之日起15日
内来商标局办理有关手续的，准予恢复法律程序，否则视为放弃权利。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